附件1

福州市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动态确认公告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和行政执法人员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16〕132号）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
第三条 除中央和省垂直管理的部门外，我市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依法接受委托实施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机关或组织，均列入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和公告范围。
第四条 市、县（市）区两级人民政府负责本级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和公告工作；乡镇一级行政执法部门由所在县级政府负责确认和公告。具体工作由本级政府法制机构牵头组织，各行政执法部门予以配合。
第五条 行政执法部门提请主体资格确认和公告的，应及时向本级政府法制机构报送相关材料，主要包括：明确赋予其行政执法职责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依据以及机构编制部门核定其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正式文件。接受委托实施行政执法的机关或组织，由委托机关负责报送。
第六条 市、县（市）区政府法制机构收到各部门提交的材料后应及时组织审查，对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矛盾的，由政府法制机构会同机构编制部门进行审查后确认。
第七条 各级政府法制机构将通过审查的行政执法部门名单报本级政府审定后，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设专栏公告，接受社会监督。公告内容主要包括：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办公地址、咨询和投诉电话、门户网站等信息。
第八条 公告后，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各部门应重新按照确认和公告程序及时将更新后的材料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由本级政府法制机构以公告形式进行统一更新。
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

福州市台江区行政执法部门名单
行政机关

	单位名称
	加挂牌情况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办公地址
	咨询、投诉电话
	门户网站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单位名称
	加挂牌情况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办公地址
	咨询、投诉电话
	门户网站

	
	
	
	
	
	

	
	
	
	
	
	

	
	
	
	
	
	


三、受委托的行政机关或组织

	单位名称
	加挂牌情况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委托机关
	委托期限
	办公地址
	咨询、投诉电话
	门户网站

	
	
	
	
	
	
	
	

	
	
	
	
	
	
	
	

	
	
	
	
	
	
	
	


说明：

    1.单位名称应使用全称，存在加挂牌情况的，应列举全部加挂牌单位名称。

    2.投诉、咨询电话不能相同。公告受委托的行政机关和组织的，应同时公告委托机关的投诉、咨询电话。

    3.门户网站应填写“网站名称+网络链接”。公告受委托的行政机关和组织的，应同时公告委托机关的门户网站。

    4.委托机关应填写全称，委托期限应填写具体起止日期。

附件3

福州市台江区行政执法人员名单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单位
	编制
	执法区域
	发证机关
	行政执法证号码
	有效期
	备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说明：

       1.本表格应当使用微软Excel表格制作。

       2.“单位”应填写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单位名称，即该单位必须是法定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依法接受委托的机关、组织，执法单位名称必须使用全称，如“福州市鼓楼区教育局”“闽侯县教育局”。

       3.“编制”应如实填写，一般为“公务员”“事业”。

       4.“姓名”为两个字的，中间不得留空格。“出生年月”格式应统一，如“1976年1月”。

       5.“发证机关”应填写制发行政执法证的具体国务院部门或省法制办。

       6.执法证件未设置有效期的，无需填写该栏。

       7.“备注”用于填写行政执法人员违反《福建省行政执法资格认证与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49号）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情况或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8.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证号码不得向社会公布。
